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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申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申报指南》）。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有关负责同志就《申报指南》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申报指南》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答：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亟需进一步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生态环境部印发《申报指南》，指导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和实施生态环境领域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旨在推动财政资金支持生态环境领域新技术应用推广，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对生态环境领域新技术应用作出具体安排。出台《申报指南》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科技创新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举措，旨在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二是补齐“科技—产业”转化短板的关键举措。当前生态环境领域新技术示范推广存在资金支持不足、应用场景匮乏、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薄弱环节，亟需通过专项工作推动突破。《申报指南》聚焦技术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明确支持方向、优化申报流程、创新激励机制，引导技术迭代成熟，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助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保产业。
三是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创新实践。我国在重点流域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已形成“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场景开放”的新技术推广应用成功经验。《申报指南》立足新时期治理需求，优化政策设计、拓展应用场景，是对既有经验的继承发展，也是以科技创新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创新实践，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问：《申报指南》支持的新技术范围和重点领域有哪些？
答：《申报指南》明确，支持的新技术应经过验证且相关技术成果、示范项目已通过验收，具体范畴包括两类：一是“十四五”以来生态环境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相关技术成果；二是“十四五”以来发布的《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鼓励的示范技术与推广技术。技术范围后续将结合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和技术发展实际动态更新。
重点支持两大技术类型：一是重点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包括重点行业多污染物超低排放、城镇水生态修复及雨污资源化、工业废水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水生态完整性保护修复、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重金属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农村环境整治等7个方向；二是监测监管等能力提升技术，包括多污染物多尺度跨行业区域空气质量调控、大气细颗粒物（PM2.5）与臭氧（O3）污染综合立体监测、水生态环境监测及预警、重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管理等4个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申报项目应全部或部分采用新技术，其工艺先进性、核心技术指标、应用效果等应具备示范性且可复制推广，能形成可量化的生态环境效益，成本效益比合理，技术应用成本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具有明确市场化推广潜力。同时，应符合有关中央生态环境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支持范围。
问：《申报指南》在资金支持模式和激励机制上有哪些创新？
答：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生态环境领域技术创新积极性，《申报指南》立足现有资金管理体系，构建了“中央引导、地方协同、市场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与激励体系：
一是强化中央生态环境资金引导作用。明确中央生态环境资金支持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的要求和程序，审核通过的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按照资金项目管理要求履行有关程序后，纳入中央财政生态环境领域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库。
二是建立央地资金多级联动机制。鼓励各省（区、市）统筹利用地方生态环境资金，协同支持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结合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确定本地区重点支持的技术范围，实现央地政策、管理、资金的全方位协同发力。
三是创新地方“后奖励”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建立基于项目实际生态环境效益的“后奖励”机制，根据污染物减排量、资源化利用率、环境质量改善效果等可量化指标实施奖励，提升资金使用精准性和实效性。
四是深化绿色金融联动支持。推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气候投融资等绿色金融工具与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的衔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企业自筹、社会资本参与和金融机构融资，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协同投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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